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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8/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8_AF_89_E8_c24_458642.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针对行政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

，在促进行政审判的程序公正，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支持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完善我国行政审判制度及

法院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审查的职责等方面，都将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就该司法解释对公安行政

执法带来的影响作一阐述，以使广大民警能适应这些变化，

增强证据意识、诉讼意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从而使所作

公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中能经得起法院的审查，立于不败

之地。 一、增加了大量新规定 1、在证据的要求上，《证据

规定》第10-15条，分别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

、鉴定结论、现场笔录等证据形式作了明确要求。我们在进

行行政执法时，要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如

：提供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

件的，提供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

献等书证的，要分别按照《证据规定》第10条第1款第2项和

第3项的要求，注明出处，经保管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印章和

附有说明材料。实践中，办案人员常常对书证复制件、影印

件或者抄录件，不注明出处，对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

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不附上说明材料，今后，办案人

员必须按照上述要求提供书证，否则不符合要求。又如：对

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等书证，要按照《证据规定》第10



条第1款第4项的要求，除让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

或者盖章外，还要有行政执法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实践中

，很多询问笔录上的询问人栏目无任何执法人员的签名；即

使有，也常常只是记录人填写的，无其他执法人员的签名，

今后，在这类书证上，各执法人员必须按上述要求，进行签

名。再如：对证人证言，要按照《证据规定》第13条的要求

，除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并有证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日期外，还要附有居民身份证

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此外，还要对证人证言注明出具日

期，以免被法院审查后认?quot.先裁决后取证，违反法定程

序"而判决败诉。 2、在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上，《证据规

定》在第54条规定了法院对证据审核的原则，并在第55-62条

，分别对证据的合法、真实、无效情形予以了明确。法院对

证据审核的总的标准是：全面、客观、公正，这就要求我们

行政机关在进行调查取证工作时，要作到全面、客观、公正

，要"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

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以在诉讼中能经得起原告、第三人的质证和法院的审

查，赢得诉讼的胜利。 此外，我们的行政执法还要符合《证

据规定》对证据合法、真实的要求，依《证据规定》第55条

，证据合法的审查标准是：形式合法，证据的取得符合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等；依《证据规定》第56条

，证据真实的审查要件是：证据形成的原因，发现证据时的

客观环境，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

、原物是否相符，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

利害关系等。 我们还要注意证据无效（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



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的情况，在进行行政执法时，要杜

绝无效证据的出现，以避免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因缺少合法、

真实证据的支持而归于无效。《证据规定》第57、58、60

、61、62条规定的证据无效情形是：（1）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收集的证据材料；（2）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的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3）以利诱、欺诈、胁迫、暴

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4）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

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

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6）当

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

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7）被

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8）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9）不具备合

法性、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10）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

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11）被告及

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

收集的证据；（12）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

证据；（13）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

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14）复议机

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

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15

）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或者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者鉴定结

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鉴定结论。 3、增加了对

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国家机关以



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鉴定

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

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原件、原物

优于复制件、复制品；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

定部门的鉴定结论；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

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一切关系

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

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

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证据规定》第71条还规定了证据不

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况：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

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

密切关系的证人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

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应当

出庭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难以识别是否经

过修改的视听资料；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或者复

制品；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

证据材料等。我们在进行调查取证工作时，要特别注意收集

证明效力大的证据，如：要注意收集、制作鉴定结论、现场

笔录、勘验笔录，要注重对原始证据的收集，注重收集与当

事人无密切关系的证人证言，同时要注意尽可能多地收集证

据，使证据形成证据链；此外，还要尽可能地让证人出庭作

证，避免因其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而使所作证言，效力低

于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言，并且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最终

影响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的充分、确凿。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